立法院第10第2會期內政委員會第1次召集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間:109年9月23日（星期三）上午10時5分至10時17分
地點:紅樓202會議室
出席召集委員﹕沈發惠  鄭天財Sra Kacaw
專門委員：賈北松
主任秘書：張禮棟

紀    錄：簡任秘書    周厚增
          簡任編審    吳人寬

          科    長    陳品華
討論事項

一、本會召集委員輪值表及輪值辦法(如附件)，提請決議案。
決議﹕輪值順序詳如附件。
二、請推舉召集委員1人為本會期紀律委員會召集委員，提請決議案。

說明：依紀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三條規定：各委員會召集委員互推1人擔任紀律委員會召集委員。
決議：由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擔任。
三、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各委員會得於每會期開始時，邀請相關部會作業務報告，並備質詢。」機關業務報告（含上會期臨時提案執行情形）主持分配表，提請決議案。
決議﹕
	機關
	主持之

召集委員

	1.內政部
	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

	2.原住民族委員會
	

	4.中央選舉委員會
	

	3.客家委員會
	沈召集委員發惠

	5.大陸委員會
	

	6.海洋委員會
	



四、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主持分配表，提請決議案。

決議﹕

	本會負責審查之預算
	主持之召集委員

	1.行政院
	沈召集委員發惠

	2.客家委員會及所屬
	

	3.大陸委員會
	

	4.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5.警政署及所屬、中央警察大學、消防署及所屬、役政署、移民署、空中勤務總隊
	

	6.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
	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

	7.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8.內政部、營建署及所屬、建築研究所
	

	9.海洋委員會主管(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海洋保育署、國家海洋研究院)
	


註﹕下列預算案之審查及處理，均依其所屬之主管機關，由負責主持該主管機關公務預算審查之召集委員排定:
(1)110年度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作業基金、特別收入基金、信託基金、財團法人及行政法人預算案。
(2) 109年度公務預算部分之解凍案計16案。(行政院5案、內政部9案、原住民族委員會2案) 
五、本會與相關部會協調聯繫經費每位召集委員各分配6萬元(共12萬元)之運用。
說明:依立法院各委員會與各相關院部會協調聯繫經費核銷原則第二點規定:本項經費以召集委員經由各委員會邀請各相關部會協調聯繫、開會等活動後之餐敘為主，必要時得檢附部分禮品項目。
決議：依規定辦理。
散會

附件
	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內政委員會召集委員輪值表

	姓名
	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
	沈召集委員發惠

	輪

值

日

期
	9月24日至9月27日
	9月28日至10月4日

	
	10月5日 至10月11日
	10月12日至10月18日

	
	10月19日至10月25日
	10月26日至11月1日

	
	11月2日至11月8日
	11月9日至11月15日

	
	11月16日至11月22日
	11月23日至11月29日

	
	11月30日至12月6日
	12月7日至12月13日

	
	12月14日至12月20日
	12月21日至12月27日

	
	12月28日至110年1月3日
	1月4日至1月10日

	
	1月11日至1月17日
	1月18日至1月24日

	
	1月25日至1月31日
	

	輪

值

辦

法
	一、召集委員依輪值表輪流擔任主席。
二、輪值期間，如委員會會議因故停開時，仍按本輪值表所排定日期輪值，不再更改。
三、本會會議之議程，由輪值召集委員排定。開會(考察)通知單、議事日程、議事錄、審查報告等議事文件，由排定議程之輪值召集委員核判。
四、輪值召集委員不克主持會議時，得商請另一召集委員對調、代理，或委請本會委員代理。

五、本會各項考察活動之領隊，由當週輪值召集委員擔任，當週輪值召集委員未克參加時，得商請另一召集委員或本會委員代理。

六、本輪值表及辦法經第1次召集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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